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出席 2017 年 APEC「第 3 次貿易暨投資
委員會(CTI 3)項下之專家會議-電子商務

推動小組(ECSG)會議」 
 

 

 

 

 

 

 

 

服務機關：經濟部商業司 

姓名職稱：許福添專門委員、呂靜忻科員 

派赴國家：越南 

出國期間：106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23 日 

報告日期：106 年 10 月 23 日 



 

i 

 

摘要 

一、 會議目的 

本次出國行程參與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簡稱亞太經合組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之電子商務推動小組(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ECSG)系列會議。ECSG 原本為在資深官員會議下的特別任務小組，1999

年 2 月成立時，宗旨係透過法規及政策的建立，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與使用，為

APEC 經濟體營造可預期、透明且一致的電商發展環境。2007 年起 ECSG 改隸於

貿易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TI)下，並成立資料隱私次級

小組（Data Privacy Subgroup, DPS）及無紙化貿易次級小組（Paperless Trading 

Subgroup, PTS），2017 年本部係參加 DPS 非正式及正式會議，和 ECSG 會議。 

本部在 ECSG 會議中報告 7 月份辦理之國際型「IDEAS Show @ APEC 

Innovation」活動成效，該活動除募集 APEC 經濟體之社群商務創新服務團隊參與

網路創意競賽活動外，也邀請來自經濟體創投或業者擔任講師或評審，讓彼此間

得以互動，本活動共有來自 9 個(含我國)經濟體共 35 組團隊參與，以及 12 位創投

公司的評審參與出席。 

另外本部說明透過下列兩種主要的方式，支持並保護個人資料安全：一是對

網路零售商提供資安諮詢服務和基本資安查核表，協助網路零售商提升資安防護

水準並自我檢核安全防護程度；二是按照個資法規定檢查疑似個資外洩的廠商。 

末以說明我國 10 月 2 日「CBPRs 能力建構研討會」之辦理情形，該提案向

APEC 申請 8 萬美元，並於年初獲得通過，對共同提案之經濟體(co-sponsor)，以及

秘書處表示感謝之意。研討會將分成 3部分，從業者的角度、政府的角度看CBPRs，

以及已經加入 CBPRs 經濟體分享經驗。 

二、資料隱私次級小組(Data Privacy Subgroup, DPS) 及 ECSG 最新進展情形 

(一) DPS 仍集中於討論跨境隱私規則體系議題規則體系(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CBPRs)相關議題 

1.本次會議並無新經濟體表達加入 CBPRs 意願。 

2.新加坡同時申請加入 CBPRs 及資料處理業之隱私承認工作 (Privacy 

Recognition for Processors, PRP)，對類此經濟體而言，可能問題在於問責機

構(Accountability Agent, AA)或因被 CBPRs 除權、但卻未遭 PRP 除權，故須

設立機制解決此不同步之狀態。 

3.隱私執法機構(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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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國考慮除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外，新增其他

種類 PEA。 

(2)日本 2016 年 1 月 1 日新成立之個人隱私保護委員會(Personal Privacy 

Information Commission, PPC)為該國目前唯一之 PEA。 

(3)菲律賓國家隱私委員會(National Privacy Commission)為該國唯一之 PEA。 

4.跨境隱私執行協議(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CPEA) 

(1)目前已有 10 個執法機構加入 CPEA，在跨國調查隱私事件時可以交換有關

訊息，合作機制的建立，隱私資料調查的擴大共同合作，促進隱私資料的分

享。 

(2)菲律賓已提出加入 CPEA 的申請。 

5.APEC 隱私架構更新 

(1)美國說明未來對隱私架構會著重於國內追究不實聲明(false claims)的機關，

以及救濟途徑(remedy)，因為不實聲明往往涉及不同管轄權之機關，要建立

一個追究的機制。 

(2)前次 DPS 澳洲與紐西蘭共同舉辦 APEC 隱私架構更新的研究小組(study 

group)，美國建議未來應該著重在隱私保護、消費者保護、個資保護原則的綜

合分析，尤其是，傳統上並非規範隱私之法律，如何影響隱私保護。 

(二)ECSG 

1.秘書處首先報告，資深官員指示，為確保仍與成立目的和討論議題相關，對缺

乏日落條款的次論壇(sub-fora)，如 ECSG，應即刻納入落日條款，且期間預

設為 4 年(工作小組為 2 年)；且除非資深官員明確同意更新該次論壇之有效期

限，次論壇必須結束。另秘書處指出，工作小組的工作範圍(Terms of Reference, 

TOR)將在 2018 年 SOM1 舉行時檢討。 

2.在前述的脈絡下，美國提案將 ECSG 提升層級並建議重新命名為 Digital 

Economy Working Group，理由謂鑒於數位科技應用範圍已跨大至各領域，例

如農業及新興科技等，不僅僅只包含與數位科技相關之領域，因此美國提議擴

大此小組織工作範圍為數位經濟。俄羅斯、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認為沒有 CTI

的決定，無法繼續討論 ECSG 的工作範圍；越南、日本、澳洲、泰國則支持

美國提案，本案在 ECSG 中並無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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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出國行程參與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簡稱亞太經合組織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之電子商務推動小組(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ECSG)系列會議。ECSG 原本為在資深官員會議下的特別任務小組，1999

年 2 月成立時，宗旨係透過法規及政策的建立，推動電子商務的發展與使用，為

APEC 經濟體營造可預期、透明且一致的電商發展環境。2007 年起 ECSG 改隸於

貿易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TI)下，並成立資料隱私次

級小組（Data Privacy Subgroup, DPS）及無紙化貿易次級小組（Paperless Trading 

Subgroup, PTS），2017 年本部係參加 DPS 非正式及正式會議，和 ECSG 會議。 

本部在 ECSG 會議中報告 7 月份辦理之國際型「IDEAS Show @ APEC 

Innovation」活動成效，該活動除募集 APEC 經濟體之社群商務創新服務團隊參

與網路創意競賽活動外，也邀請來自經濟體創投或業者擔任講師或評審，讓彼此

間得以互動，本活動共有來自 9 個(含我國)經濟體共 35 組團隊參與，以及 12 位

創投公司的評審參與出席。 

另外本部說明透過下列兩種主要的方式，支持並保護個人資料安全：一是對

網路零售商提供資安諮詢服務和基本資安查核表，協助網路零售商提升資安防護

水準並自我檢核安全防護程度；二是按照個資法規定檢查疑似個資外洩的廠商。 

末以說明我國 10 月 2 日「CBPRs 能力建構研討會」之辦理情形，該提案向

APEC 申請 8 萬美元，並於年初獲得通過，對共同提案之經濟體(co-sponsor)，以

及秘書處表示感謝之意。研討會將分成 3 部分，從業者的角度、政府的角度看

CBPRs，以及已經加入 CBPRs 經濟體分享經驗。 

 

貳、過程 

一、8 月 20 日資料隱私次小組非正式會議(APEC Data Privacy Subgroup Informal 

Meeting)，主席為澳洲代表 Mr. Colin Miniha，按照議程進行如次 

(一)跨境隱私規則體系(Cross-Border Privacy Rules System, CBPRs) 

1.聯合監督小組(Joint Oversight Panel, JOP)技術性議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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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新加坡同時申請加入 CBPRs 及資料處理業之隱私承認工作

(Privacy Recognition for Processors, PRP)，爰 JOP 列為討論議題。經濟

體同時加入 CBPRs 及 PRP 的可能問題在於，問責機構(Accountability 

Agent, AA)可能會因某些原因被 CBPRs 除權、但卻未遭 PRP 除權，致

使 AA 在 2 種制度資格不一致，須設立機制解決，JOP 表達正處理對

於兩種資格同時申請程序，草案將提供予經濟體。 

(2)TrustArc (原 TRUSTe)代表表示未來朝向同時審查 CBPRs 及 PRP 之申

請，以確保兩者效期一致。 

(3)其他事項：修訂 JOP 章程第 7 條第 4 款，由 JOP 主席或其指定之負

責人更新及維護 CBPRs 網站內容。此議題將於 8 月 21 日正式會議上

討論。 

2.CBPRs system 參與情形、發展及資訊分享狀況更新 

(1)美國： 

A. 現在已有 21 家企業通過 TrustArc 認證，又因為目前美國正盤點

相關隱私保護法令，如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案(Children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Rule Act, COPPA)，未來可能因隱私規範範疇不

同而新增 AA。 

B. 目前考慮除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外，新

增其他種類隱私執法機構(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PEA)。 

C. 擴大 AA 的功能或納入其他種類的機構，使其不限於隱私保護制

度的驗證，還包括爭端解決，或新科技的應用所帶來的個人隱私

保護之挑戰。 

(2)日本分享 2016 年 1 月 1 日新成立之個人隱私保護委員會(Personal 

Privacy Information Commission, PPC)為該國目前唯一之隱私執法機構

(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PEA)，一般財團法人日本情報經濟社

會推進協會 (Jap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evelopment Center, 

JIPDEC)則是該國目前唯一之 AA，另 JIPDEC 在印尼開設分支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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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經濟體之協助，目前對加入 PRP 有興趣。 

(3)韓國分享，今(2017)年 6 月獲通過加入 CBPRs，已經辦了 6 場與業界

溝通之會議，業別包括觀光旅遊，旅館等，目前尚待釐清更多國際

個資交換的規定，並且正在研究因應CBPRs，修改國內法之必要性。

至於考慮加入 PRP 一節，因為韓國的法律對於資料處理者(processor)

及控制者(controller)有不同定義，因此確有需要，但仍在考量中。 

(4)新加坡今年 7 月申請加入 PRP，目前正在研究加入 CBPRs 和 PRP 之

影響評估，並回應其他經濟體詢問，新加坡目前對中小企業加入

CBPRs 並無補貼，且新加坡國內的 TRUSTMARK 是企業認證選擇之

一，因此可能降低企業對於申請 CBPRs 的興趣。 

(5)菲律賓分享，已提出 CPEA 的申請，並將在 12 月與美國合辦能力建

構研討會，加強對於 MSMEs 就加入 CBPRs 的宣導。至於 PRP，菲律

賓的委員會仍在研究，但是目前的重點還是在 CBPRs。 

(6)主席代表澳洲，說明澳洲正在徵詢業者意見，俟徵詢後再決定對

CBPRs 態度，對 PRP 則尚無共識。 

(二)行政暨問責研究小組(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study group, AASG) 

1.CBPRs 網站改進計畫，是 APEC 能力建構計畫的一部分，會以多年期計

畫剩餘經費支應，不過今年是多年期計畫（MYP，Multi-Year Project) 5

年的最後 1 年，所以今年必須通過。 

2.Communication plan 留待明日討論。 

3.其他事項：討論日本就通過 AA 認證，所發出之認證證書編碼系統提案，

日本提議編碼系統分成 3 個部分：第 1 部分為 AA 所在經濟體標準 2 碼，

加上 AA(因應 AA 可能為 1 個以上的情形)的序號 2 碼；第 2 部分通過該

AA 認證企業之序號 5 碼；第 3 部分是企業通過認證之次數編號 2 碼。

韓國則建議在第 1 部分加入公司名稱，且第 3 部分通過次數無意義，而

是要加上全部通過或部分範圍之代碼。TRUSTarc 代表分享經驗，代碼是

索引(index)用，利用索引即可以查詢關資訊，不需要加上太多複雜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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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主席裁示感謝日本及韓國意見，之後再討論。 

(三)APEC 隱私架構更新：美國說明未來對隱私架構會著重於國內追究不實聲

明(false claims)的機關，以及救濟途徑(remedy)，因為不實聲明往往涉及不

同管轄權之機關，要建立一個追究的機制。歐盟公司常常詢問倘加入

CBPRs，但企業總部不在美國，有不實聲明時，應如何認定管轄。TRUSTarc

代表發言，只對在美國註冊之企業進行認證，在美國得到之認證僅在美

國有效力。 

(四)跨境隱私執行協議(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CPEA)：

CPEA 只是 PEA 間，在跨國調查隱私事件時可以交換有關訊息之架構，

日本表達因為個資管理機關調整，要以 PPC 作為 PEA，以與各經濟體交

換資料。美國代表重申，澳洲和加拿大雖因交換資料而有共同行動，但

仍不改 CPEA 僅為交換訊息架構之本質。 

(五)DPS 工作計畫 

1.俄羅斯建議可以加強特殊族群，如婦女，孩童對於隱私權保護的意識，

美國贊成此項提議。 

2.香港建議，鑒於 2018年 5月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即將生效，只要傳輸到位於歐盟的個資(在歐盟之非歐

盟國民亦受規範)，均受 GDPR 規範，DPS 應更了解此一規定，並加強

APEC 與 EU 之 GDPR 間交流對話 

二、8 月 21 日資料隱私次小組正式會議(APEC Data Privacy Subgroup Formal 

Meeting)，主席為澳洲代表 Mr. Colin Minihan，按照議程進行如次 

(一)CBPRs 

1.聯合監督小組 (Joint Oversight Panel, JOP) 主席報告 

(1)DPS 明年 5 月起將有一位美籍副主席 Michael Rose，Rose 任職美國商

務部，國際貿易署(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數位服務產業辦公

室之政策顧問(Policy Advisor in the Office of Digital Services Industries)，

負責推動促進支援貿易之跨境資料流的政策架構工作(promot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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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s to facilitat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to support trade)。 

(2)就昨日討論之經濟體及 AA 同時申請 CBPRs 及 PRP 議題，JOP 表達

正處理對於兩種資格同時申請程序。 

(3)其他事項：修訂 JOP 章程第 7 條第 4 款，由 JOP 主席或其指定之負

責人更新及維護 CBPRs 網站內容。 

2.CBPRs system 參與情形、發展及資訊分享狀況更新 

(1)美國 

A.現在已有 21 家企業通過 TrustArc 認證，後續將推動更多中小企業

參與。目前美國正盤點相關(直覺上來說與隱私保護無涉但其實

涉及)隱私保護法令，如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案(Children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Rule Act, COPPA)。 

B.持續與歐盟溝通 CBPRs 和一般資料保護規則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相關事宜。 

(2)日本 

A.日本修正個人情報保護法 (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PPI)，自今(2017)年 5 月 30 日生效，主要修正之處

為隱私執法機構(Privacy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PEA)從原有的 16

個部會，改為單一獨立委員會，即個人隱私保護委員會(Personal 

Privacy Information Commission, PPC)，PPC 為該國目前唯一之 PEA，

PPC 由經內閣同意之 9 個委員組成，有 1 名主席。9 位成員中 5

位為全職，4 位為兼職。 

B.APPI 規定，日本企業倘未取得 CBPRs 認證，僅可將資料跨境傳

輸予已取得 CBPRs 認證之外國公司；倘已獲得 CBPRs 認證之日

本企業，則可將資料傳輸至國外，或接受來自獲得 CBPRs 認證

外國企業傳輸之個資。 

(3)韓國代表分享，自 2012 年起，開始引進個人資訊管理系統(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PIMS, PIMS) 以保護個人資訊，目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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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點在於整合 CBPRs 及 PIMS 的工作標準。韓國網路振興院(Korea 

Internet & Security Agency, KISA)則是韓國 AA 的候選人，正準備申請

文件。韓國目前傾向國內企業先符合 PIMS 的要求以從事跨境傳輸資

料。 

(4)新加坡今年剛提出申請，申請之前曾比較分析國內法律與 CBPRs，

並了解 CBPRs 對新加坡國內企業的影響，並與其他部會和 APEC 其

他經濟體進行橫向聯繫及對話。新加坡目前尚毋需修改國內法以符合

CBPRs，又因國內法本來就分別規範資料處理者(processor)及控制者

(controller)，所以同時申請加入 CBPRs 及 PRP。至於 AA，新加坡代

表說明正在找尋可能候選對象，若無適當對象，則考慮以 PEA 當

AA。 

(5)菲律賓 

A.菲律賓已提出 CPEA 的申請，並將在 12 月與美國合辦能力建構研

討會，加強對微中小型企業(MSMEs)宣導加入 CBPRs。至於 PRP，

菲律賓正在研究，但是目前的重點還是在 CBPRs。 

B.菲律賓已成立國家隱私委員會(National Privacy Commission)作為

該國唯一之隱私執法機構，並針對政府部門、銀行及電信業等三

大蒐集個人資料的部門舉行個資保護論壇，現在正在蒐集私人企

業對於 CBPRs 的相關意見。 

(6)主席代表澳洲，說明澳洲正在製作諮詢業者意見文件(consultation 

paper)以作為澳洲政府考量加入 CBPRs 之參考，至於 PRP 澳洲政府

尚無共識。 

3.行政暨問責研究小組(Administ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study group, AASG) 

(1)CBPRs 網站改進計畫，是 APEC 能力建構計畫的一部分，希望各經濟

體支持使用多年期計畫(MYP，Multi-Year Project) 經費支應。 

(2)溝通計畫(Communication plan)中有關網站更新一節，架構不變，但應

強化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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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代表發言 

(1)國際企業總部與子公司，在 CBPRs 規範中，權責劃分為何。 

(2)調查各經濟體對於偽稱通過 CBPRs 認證之不實聲明(false claims)，當

地的權責機關(local authority)為何。 

5.主席裁示，因 10 月份會再進行 AASG 的會議，屆時資料會先公布在網站

上。 

6.日本報告 CBPRs 認證證書編碼系統草案，日本提議編碼系統分成 3 個部

分：第 1 部分為 AA 所在經濟體標準 2 碼，加上 AA(因應 AA 可能為 1

個以上的情形)的序號 2 碼；第 2 部分通過該 AA 認證企業之序號 5 碼；

第 3 部分是企業通過認證之次數編號 2 碼。另為區別企業是通過 CBPRs

或是 PRP 體系，建議在經濟體標準 2 碼後加上 P，以資識別。 

(二) APEC 隱私架構更新 

1.主席說明，DPS 網站請秘書處更新資料，美國提出若各經濟體有相關隱

私資訊，歡迎分享。日本代表發言，將參加 9 月 25 日至 29 日在香港舉

辦之第 39 屆資料保護及隱私專員國際大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Commissioners, ICDPPC)，並將參加我方 10 月 2

日之能力建構研討會。 

2.主席說明，上次 DPS 澳洲與紐西蘭共同舉辦 APEC 隱私架構更新的研究

小組(study group)，美國建議未來應該著重在隱私保護、消費者保護、個

資保護原則的綜合分析，尤其是，傳統上並非規範隱私之法律，如何影

響隱私保護。 

3.國際信賴標章聯盟(World Trustmark Alliance, WTA)代表發言，於隱私保護

領域，需擴大產業層面，如大數據、物聯網等。歐盟也在討論相關問題。

主席說明，希望未來針對這些領域有更多的討論，並發布簡短的研究結

果，分送各經濟體參考。 

(三)跨境隱私執行協議(Cross-Border Privacy Enforcement Arrangement, CPEA)：美

國代表發言，目前有 10 個執法機構加入 CPEA，在跨國調查隱私事件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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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交換有關訊息，合作機制的建立，隱私資料調查的擴大共同合作，促進

隱私資料的分享。 

(四)APEC 工作計畫 

1.原訂越南關於促進微中小型企業(MSME)採行跨境電子商務的公私部門

對話的報告，移至明日進行。 

2.多年期計畫經費(Multi-Year Project, MYP)經費係支應 CBPRs 工作坊及報

告，主席說明今年是最後 1 年，希望大家踴躍提案。 

3.我方說明 10 月 2 日能力建構研討會辦理情形，該提案向 APEC 申請 8 萬

美元，並於年初獲得通過，感謝共同提案之經濟體(co-sponsor)，以及秘

書處。研討會將分成 3 部分，從業者的角度、政府的角度看 CBPRs，以

及已經加入 CBPRs 經濟體分享經驗。韓國及日本代表均發言支持，並表

示將會參加該研討會。 

(五)各經濟體資料個人隱私行動方案更新：主席說明，希望各經濟體時常在

APEC 網站更新本身有關隱私之行動方案。 

(六)DPS 工作計畫 

主席說明，今年重點在 APEC 和歐盟間的對話，CBPRs 及 PRP，CBPRs

對不實聲明建立究責機制(reinforcement system)，及 AASG。至於 2018 年的

工作重點，俄羅斯建議可以加強婦女，兒少對於隱私權保護的意識，美國

贊成此項提議。香港建議，鑒於 2018 年 5 月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即將生效，只要傳輸到位於歐盟的個資(在

歐盟之非歐盟國民亦受規範)，均受 GDPR 規範，DPS 應更了解此一規定，

並加強 APEC 與歐盟之 GDPR 間交流對話。主席裁示，將與俄羅斯與香港

討論 2018 工作計畫。 

(七)各經濟體更新有關隱私保護進度 

1.澳洲、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目前工作重點在於製作遵行 GDPR(澳洲)或國

內隱私保護法令的指引或範本(template)；其中馬來西亞先發展電信、銀

行和零售產業；新加坡則正進行公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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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智利、巴布亞紐幾內亞、泰國及越南：仍在初期規劃，希望喚醒國民個

資保護意識(巴紐)；正在考慮制定個資保護法專法(泰國)；目前正草擬有

關國家網際安全法令(智利) 或爭端解決機制和資料保護法(越南)。 

3.大陸：法律有資料須儲存於境內，不得傳輸境外之規定(註：大陸網絡安

全法僅規定重要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大陸境內運營中收集和

產生的個人資訊和重要資料應當在境內儲存)。美國詢問對可識別之個人

資料(Personal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PII)的定義為何，大陸回復，不同的

國內法規對此有不同的定義。 

4.香港：基於歐盟是其第二大貿易夥伴，正在比較歐盟和香港法律，目前

有主要 12 項領域之差異。目前重點工作在準備 GDPR 準則(guideline)，對

企業進行教育訓練，以及 GDPR 對企業影響分析，以及可能的注意事項，

作為企業未來之準備。並邀請各經濟體參加 9 月 25 日至 29 日舉辦之

ICDPPC。 

5.韓國：KISA 從 2016 年就開始辦理亞洲隱私搭橋論壇(Asia Privacy Bridge 

Forum )，今年亞洲隱私搭橋論壇作為 ICDPPC 的周邊活動，重點是被遺

忘權(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另 3 月在 KCC 下成立調查部門。 

6.菲律賓：國家隱私委員會要求企業一定規模以上應設立資料保護官(data 

privacy officer)。 

7.俄羅斯：介紹國內隱私保護措施，如舉辦教育營以分別提升民眾及青少

年對個資法令之認知。預計在 2020 年時，可提高個人及家庭隱私層級

(level)。 

8.我方發言要點：經濟部透過下列兩種主要的方式，支持並保護個人資料

安全：一是提供諮詢服務協助網路零售商建立個資管理制度，並且促進

資訊安全；二是對疑似個資外洩的廠商進行行政檢查。經濟部已經制定

了基本資安查核表，協助電子商務業者檢核安全防護程度。 

9.美國報告與歐盟進行的隱私盾(privacy shield)進展，今年 12 月將在華盛頓

特區舉辦年度檢討會。目前有 24 家美國企業參加隱私盾，其中半數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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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業。另 FTC 報告，Uber 收集乘客端的資料並無合理根據，故主席詢

問，對 Uber 有何制裁，FTC 回應 Uber 須經定期由第三方單位檢視

(reviews)。 

(八)分享跨境隱私議題 

1.請參照今日會中所發文件編號 10(Discussion Paper: Certifications, Seals and 

Marks Under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 and Their Roles As 

Accountability Tools and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Mechanism)，此將於明日

與歐盟之會議中討論。報告 9 月 25 至 29 日有關個資保護機制的非正式

圓桌論壇，還有 CBPRs 及 GDPR 如何影響國際企業。 

2.ICDPPC：香港代表並說明目前已有 400 多人 40 個 PEA 註冊參加 9 月 25

日至 29 日年度會議(以下為按照網站資料補充：有只有會員才能參加閉

門會議，和公開的會議兩類。閉門會議主題是政府資訊分享：敏感性資

料保護，電信傳輸資料的平等性及風險管理)。 

3.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發言，近期在舊金山設立辦公

室，設立目的是為了整合新興科技議題，如區塊鏈，物聯網、人工智慧、

生物科技等。同時與公私部門共同合作。 

4.WTA：馬來西亞和大陸都可能按照本國的政策，以不同的方式發展本土

信賴標章，同時 WTA 也與歐盟基金會(FOUNDATION)合作，發展全球電

子商務信賴標章，並進而組成聯盟，WTO 將成為可能的監督機關之一。 

5.資訊科技產業協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 ITI)：代表全球

26 個行業協會，共同支持 CBPRs 聲明，包括我方之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6.亞太隱私執法機構論壇(Asia Pacific Privacy Authorities Forum, APPA)：目前

有 19 個會員，每年定期會議 2 次，上次是在 7 月雪梨，聚焦在標準間的

互通性並支持全球隱私法的機制，今年 11 月會在溫哥華舉辦。 

7.全球隱私執法網路(Global Privacy Enforcement Network, GPEN)：2010 年成

立，目前有 64 個機關參加，每年 2 次會議，今年重點是物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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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 月 22 日隱私資料次團體與歐盟會議(APEC ECSG Data Privacy Subgroup and 

European Union Meeting) 

本日係 APEC 經濟體與歐盟討論就 CBPRss 及 GDPR 間如何合作推動互通機

制。 

(一)首先由美國代表APEC介紹CBPRss及PRP，歐盟司法總署副處長Ralf Sauer

就 GDPR 進行介紹後，與會人員討論摘要如下： 

1.香港、美國詢問 GDPR 指導原則(guidelines)幾時可以公佈，如何進行公眾

評論？歐盟回應目前在草擬中，完成放置網站上讓公眾評論，評論期約

是 1 個月到 6 週的時間，在明年 5 月 25 日前會完成。 

2.香港詢問，倘在香港的資料處理者與歐盟公司資料持有者簽約處理歐盟

人民之個人資料，可以約定準據法是香港法嗎？歐盟回應只要將歐盟的

規定內置於契約內即可，未必要適用歐盟法，但是約定準據法為香港法，

可能只適用於在香港進行訴訟之場合，因為每個國家規範內容未必相同，

如個資的定義；倘訴訟是在歐盟進行，歐盟會用自己的定義來解釋個資

的定義。 

3.澳洲詢問，如果本來已依據共同約束條款(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

取得歐盟同意將資料於集團內傳輸，GDPR 生效後，應如何處理？歐盟

回應必須根據較高標準，歐盟目前也在研究修改 BCR 要件的可能性。 

(二)兩者互通（Interoperability）對企業的好處 

1.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數位經濟有賴資訊跨

境傳輸，個資保護及資料傳輸的相關問題都必須儘速處理，兩者相輔，

減少進入障礙，可以提供企業商機。 

2.美國資訊政策中心（CIPL）：歐盟、很多 APEC 經濟體都有自己關於個

資隱私的規範或限制，因此，各國有必要共同發展出可以保護隱私，但

又能促進商業的方法。兩個組織可以互通就可以簡化程序並可降低認證

成本。 

3.Trustarc：因為都是跨境傳送資訊，不應該有不同的標準，所以，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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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用語定義清楚一致，這樣就算申請兩個，MSMEs 才能夠知道那些是

共通的要件，減少申請的困難，節省成本。 

4.HP：該公司有 12,000 個供應商，在 GDPR 生效前，必須對這些供應商進

行善良管理人審核，因為倘若未審核，將來供應商如違反 GDPR 相關規

定，該公司亦將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所以應該要互通，既然已經符合

CBPRs 就應該算符合 GDPR。 

(三)CBPRs 與一般拘束規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比較 

1.美國先就 Joint work between experts from the Article 29 Working Party and 

from APEC Economies on a referential for requirements for Binding Corporate 

Rules submitted to national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in the EU and Cross 

Border Privacy Rules submitted to APEC CBPRs Accountability Agents 背景

進行簡介。該份文件中比對 BCR 及 CBPRs 的相關要件，找出共同或相

似的要件，稱之為共同及不同或額外要件。 

2.Trustarc： 

(1)當時這份報告是要作為雙重認證的基準(basis for double certification)，

因為 CBPRs 由 AA 認證，BCR 是由 certification body 認證，所以稱之

為雙重認證。 

(2)現在有許多公司都是拿這份報告去調整申請所需之文件，經常是通

過 CBPRs 的認證後，拿同樣一份資料去申請 BCR，因此，精簡申請

程序有其必要性。 

(3)GDPR 及 CBPRs 也是兩套機制，所以應該把 CBPRs 申請要件納入

GDPR 申請要件，接下來就僅須處理額外要件(additional requirement)

即可。 

(4)兩套系統倘可互通，資料就可於 48 個國家間傳輸，微中小型企業亦

將因此獲利。 

3.雙方在認證方面或可合作。 

4.歐盟介紹 GDPR 裡的認證（Certifications）及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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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示目前研擬指導原則時，有參考一些國內及國際標準，CBPRs 也是

參考對象之一。 

5.支援互通性之工具發展：發展一套適用於 CBPRs 及 GDPR 的共同問卷

(intake questions)，並將由恢復運作後的原來工作小組(working experts group)

研究草擬。 

6.跨境執行 

由美國代表 APEC 介紹 CPEA 執行行動及歐盟介紹 GDPR 中跨境執

行條文後，成員討論如下： 

A.歐盟認為資訊傳輸全球各地，如能與 CPEA 合作執行，可帶來極大效

益，主席建議 CPEA 與歐盟就如何在建立架構協定進行討論。 

B.香港就 GDPR 裡資料主體(data subject)及拒不繳納行政罰如何處理等

問題詢問歐盟。歐盟表示資料主體與個資所有人國籍或所在地無關係，

只要在 GDPR 適用範圍內的資料均屬之。至於拒不繳納行政罰鍰一節，

如果母子公司都不在歐盟，因為GDPR裡規定，從事跨國傳輸之公司，

必須在歐盟設有代表，可向公司代表要求繳納，也有間接的處理方式，

就是列入黑名單，讓廠商拒絕與該公司合作，讓他們在歐盟無法經

營。 

7.未來工作：會中決議，恢復運作之前由美國日本等國成立的工作小組，

由該小組討論可能之合作方式，期望能在 2018 年 SOM 1 之 DPS 報告中

提出工作計畫，並歡迎其他有興趣成員加入。DPS 主席將以電郵提供討

論結果概要。 

四、8 月 23 日電子商務推動小組會議(Electronic Commerce Steering Group Meeting) 

主席為美國代表 Ms. Shannon Coe，會議首先採認議程及通過上次(本年 2 月)

會議紀錄，會議討論重點說明如下： 

(一)下屆 ECSG 主席由現任主席續任，任期由 2018 年 SOM 1 至 2019 年 SOM3。 

(二)CPEA 共同管理者原有美國、紐西蘭、澳洲、日本，其中日本前因忙於修

改國內個資法及 PEA 先行退出，後因個資法修整後 PPC 為唯一之 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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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國 CPEA 代表請主席指定日本 PPC 顧問 Mr. Tsuzuri Sakamaki 擔任共

同管理人(co-administrator)。 

(三)DPS 主席澳洲代表 Mr. Colin Minihan 報告 8 月 21 及 22 日會議情形，本日

會議中採認修訂 JOP 章程第 7 條第 4 款。並強調 CBPRs 體系與歐盟 GDPR

間互通性，應平衡資訊自由流通及個資保護。 

(四)ECSG 主席將就 ECSG 能於利馬宣言有何作為提供草案供會員考量，CTI

主席並將於 SOM3 至 AMM 之間進行研究。 

(五)CTI 主席報告本年 CTI 優先議題，包括：茂物目標、支持多邊貿易、維持

FTAAP 之動能、APEC 服務業競爭路經圖(ASCR)、執行第二階段供應鏈連

結架構行動計畫(SCFAP II)、促進數位貿易與電子商務、投資與發展公共

建設、支持產業及微中小型企業、為 APEC 邁向 2020 與利害關係人對話、

進行結構改革。 

(六)秘書處就 CTI 結構改革進行簡報，包括：監控次級論壇之出席狀況與設定

日落條款，以及設立主席之友之指導原則。其中日落條款指 SOM 要求所

有次級團體皆需於 2018 年 SOM1 前自行設定日落條款，一般而言為 4 年，

任務編組(task force)則為 2 年，若要延長需經 SOM 核准。 

(七)發展 ECSG 策略計畫，包括： 

1.美國與俄羅斯共同提案，目前尚無經濟體提供意見，由於 CTI 即將進行

包括日落條款等之改革，需待討論完畢方能決定下一步。 

2.美國提案提升ECSG層級並建議重新命名為Digital Economy working group，

經濟體討論情形如下： 

(1)中國大陸認美國提案時機不對，應俟 CTI 改革完成後，再進行修改

名稱或指未來議題及工作改變。 

(2)澳洲提問授權工作(mandate)所指為何，香港則表達或與其他工作小組

造成混淆，美方復以並未想對其他工作小組職責，待 CTI 給予指派

即可釐清。 

(3)俄羅斯表示不需為與私部門對話設立專責機構，按照目前秘書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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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公私部門對話方式即可。 

(4)馬來西亞詢問應先經過 ECSG 採認，還是先由 CTI 交給 ECSG 研議。

秘書處復以皆可，惟本案已提交CTI，目前只是提供ECSG進行討論。 

3.俄羅斯有關 ECSG 未來走向(基於 2009 年 TOR 分析)提案 

(1)美方詢問訂定正副主席 2 年任期且不可連任超過 4 次之原因，俄方復

以係參考一般任期，有關連任一節則並非針對特定經濟體。 

(2)主席詢問本提案係為鼓勵經濟體參與，但程序規定卻偏向嚴格，俄

方認為制定清楚可使新參與者了解規則，澳洲則表示應保持彈性。 

(八)SCE主席更新APEC促進跨論壇合作指導原則，將經 SCE通過後送 SOM3。 

(九)經濟體更新現有提案之執行進度，包括： 

1.中國大陸「在 RTA/FTA 架構下之跨境電子化貿易」提案：針對印度、馬

來西亞、澳洲及韓國跨境電子化貿易(e-trade)進行調查，將於 11 月於中

國大陸辦理研討會，12 月底完成報告。 

2.越南「強化微中小型企業參與跨境電子商務」提案：研究 RTA 電商專章，

將於年底前完成報告。 

3.美國「利用大數據進行醫療研究之跨論壇合作」提案：將建構會員經濟

體內健康與資料隱私代表之工作圈，發展醫學資料之二次運用，我國共

同連署該提案。 

4.臺韓電子化產證(e-CO)：我國說明電子產證之採用仍不普遍，採用廠商

數量極為有限。 

5.我國說明辦理 10 月 2 日「CBPRs 能力建構研討會」之進展，歡迎經濟體

參加，並分享本年「IDEAS Show @ APEC Innovation」辦理情形。 

(十)本次會議討論案：我國發言支持秘魯提出經我國連署之「電子商務新興議

題之公私部門對話」活動經費申請案件。 

(十一)經濟體分享： 

1.澳洲將於本年 10 月 2 及 3 日於服務業小組(Group on Services, GOS)下舉

辦之電子商務公私部門對話，邀請會員經濟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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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說明「全球資料流通便捷化(Global Data Flow Facilitation)」提案，並

已於本年 CTI2 表達提案之意願。 

3.俄 羅 斯 分 享 近 日 啟 用 之 數 位 經 濟 資 料 分 享 與 分 析 平 臺

(http://cde2035.com/en)，該網站簡介了 15000 家廠商，涉及如金融銀行保

險等各業別。 

參、 心得及建議 

數位經濟與數位貿易範疇甚廣，致 APEC 相關委員會或推動小組，或多或少

都論及相關議題：從網路經濟特別指導小組(Ad Hoc Steering Group on the 

Internet, AHSGIE)製作，以指導性質為主之網路經濟路徑圖(Roadmap)，到越南

在 ECSG 提出的促進 APEC 跨境電子商務架構列出具體工作，均可見一斑。而

我國各部會參與 APEC 相關論壇，係以業務職掌為首要考量，但現在各委員會或

工作小組討論的議題恐將難以單以職掌劃分，如促進 APEC 跨境電子商務架構甚

至提出協調萬國郵政聯盟 (Universal Postal Union, UPU)或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和其他利害關係者有關運送貨物的問題，恐難以

維持目前固定由某些機關出席的模式，建議各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之我國主政機關，

於會議前確實掌握討論議題，以彈性決定出席機關，避免無法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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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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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會議資料 

(詳附件) 


